
最低安全配置

所有船上携带的安全设备必须是：

•	 位于显眼且易于获取的地方
•	 保持良好状态并定期维护，以确保能够 

正常使用

•	 根据制造商说明进行保养
•	 在其有效期内

本出版物仅作为一般信息，不可替代相关法规、法律或专业建议。

救生衣
（每人一件）

100级 100级 100级 100级、50级 
或50S级

符合规定的灭火器
（携带任何燃料时）

灭火毯
（如果您在封闭空间内有烹饪设施）

防水浮力手电筒 1 1 1 1

带链条/绳索的锚 1 1 1

舀水器 1 1 1 1

带挂绳的桶
（也可兼作舀水器） 1 1 1 1

电动或手动舱底水泵系统
（如果船只设有封闭的舱底或封闭的 
地板下隔舱）

1 1 1 1

一对带桨架的划桨或一对手划桨  
（船只<4.8米） 1 1 1 1

两个橙色和两个红色手持照明弹
（在封闭水域，照明弹可以用已注册
的带 GPS 功能的应急定位无线电示位 
标 EPIRB、个人定位信标 PLB 或最小
功率为 25 瓦的 VHF 海事无线电对讲
机替代）

救生圈（船只长度8-12米） 1 1 1 1

救生圈（船只 >12米） 2 2 2 2

小艇或救生筏（船只 >12米） 1 1

指南针 1

VHF 海事无线电对讲机 1

红星降落伞火箭信号弹 1

已注册的 EPIRB 1

更多信息请访问 
safetransport.vic.gov.a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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